

东源县创新示范企业奖评选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适用对象
在东源县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。
二、评选方式
发布评选通知后由企业自行申请，县工商信局牵头对申请企业依据有关条件进行公平、公正评选。
三、奖励指标及额度
每年评选得分排名最高的前10家申报企业，每家企业奖励10万元（总共100万元）。
四、参评基本条件
（一）企业运营情况良好，评选当年利润和税收实现正增长。
（二）企业在评选当年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过程中，无环保、偷漏税、侵权、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受立案查处行为，无重大安全、质量责任事故、无重大劳资纠纷等问题。
（三）企业按《东源县创新示范企业奖评价表》（见附件）提供佐证材料。
五、评选程序
（一）县工商信局发布评选通知，企业自行评估是否申报。
（二）拟申报企业填写《东源县创新示范企业奖评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同步提供相对应的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县工商信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必要时组织实地考察。
（四）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由县人民政府确定为“创新示范企业”，同步授牌并给予奖励。
六、生效时限
本方案自2023年9月1日开始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

东源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
2023年7月10日   


附件：
《东源县创新示范企业奖评价表》
	类别
	评价内容
	分值
	备查资料

	一
创
新
目
标
	1、企业战略规划及年度经营目标计划中有创新内容并积极组织实施，成效显著。
	4
	1、企业战略规划
2、年度经营目标
3、相关目标完成情况

	
	2、企业每年有新课题、新项目（含内部立项）至少2个以上，并有推进团队及相关经费、物资、设备保障。
	6
	1、 课题、项目立项文件
2、 相关会议记录、现场图片
3、 资金使用会计账簿
4、 物资、耗材使用记录

	二
创
新
机
制
	1、企业文化鼓励创新，至少采取2种及以上宣传或活动大力推动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，创新理念深入人心。
	4
	1、企业文化建设（关于鼓励创新的理念）
2、相关活动（如培训学习、课题攻关、鼓励创新的集思广益活动等）

	
	2、企业已建立并实施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（包括人才引进使用、奖励制度、学习培训等），效果凸出。
	6
	1、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
2、 科研工作管理制度
3、 科研奖励分配制度
4、 学习培训制度

	三
创
新
基
础
	1、企业现场管理规范、系统、先进、有效，现场改善成效显著。
	5
	1、 企业管理“6S”（整理、整顿、清扫、清洁、素养、安全）标准建立并执行的文件
2、 相关现场相片等

	
	2、企业已按国家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。
	5
	1、 提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文件及运行记录。
2、 建立符合《规范》要求的体系文件并长期运行（超1年）得5分，已建立但运行不足一年得3分，未建立运行不得分。

	
	3、企业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研发人员，研发人员总数和高学历、高职称人员占比达到一定要求，新产品开发成功率逐年提高。
	10
	1、 提供研发人员花名册及工资发放和社保缴交记录。
2、 研发总人数不少于8人，其中本科学历或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占全体研发人员的25%以上。
3、 新产品、新技术开发计划及完成成效记录。

	
	4、研发经费投入有保障：企业近三年研发经费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一定标准。
	15
	1、 企业提供近三年研发经费投入及主营业务营收的财务账。
2、主营业务收入小于 5000 万元，研发投入不低于5%；收入在5000万元到2亿元的，研发投入不低于3%；收入2亿元以上的，研发投入不低于2%。投入不足每少0.5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四
创
新
成
果
	1、最近三年内引进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方法并消化吸收取得显著效益。
	5
	1、 提供近3年引进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方法
2、 提供取得显著效益的实例或情况说明。
3、 上述有引进有成效得5分，有引进成效不明显得3分，无引进得0分。

	
	2、最近三年内新产品销售收入、专利产品销售额占总收入的比重（创新指数）逐年提高。
	10
	1、 创新指数=新产品创造的收入/总收入，采用净现值
2、 提供财务报表核准数据

	
	3、最近三年内企业申请专利授权数量、软件著作数量增长，没有专利侵权现象。
	10
	1、 提供专利（包括发明，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）证书
2、 提供软件著作有关证书

	五
加
分
项
	1、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社会公认的较强市场优势的自主品牌，或参加标准制定获得认定。
	分
类
算
分
	1、商标加分项：获中国驰名商标加4分；获省级名牌，著名商标，知名商号加2分；获市级名牌产品、著名商标加1分(单个企业不重复加分)。
2、标准制定加分项：参与国标制定并获认定加6分;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并获认定加4分;参与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制定并获认定加2分

	
	2、 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、创新型企业、省新型研发机构
	分
类
算
分
	1、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的加4分。
2、获评科技型中小企业加2分。
3、获评省新型研发机构加6分。

	
	3、建有研发机构、获评科技奖、建立高层次人才工作站
	分
类
算
分
	1、建有研发机构（企业技术中心或工程研发中心）：省级加6分；市级加4分；有研发机构得2分。
2、科技奖：省级一等奖加10分，二等奖加8分，三等奖加6分；市级一等奖加4分，二等奖加2分。
3、人才工作站：建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加10分，博士工作站加8分。

	
	4、企业实施清洁生产
	分
类
算
分
	1、获得清洁生产阶段性成果加2分。
2、获评为省级绿色企业加4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获评为国家环境友好型企业加6分。



